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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緣起與目的

臺灣房地產市場長期以來一直是社會、經濟和政

治討論的重要議題，尤其在近幾十年，隨著城市化的

加速、人口結構的變化及政策調控的變動，房市已成

為各界關注的焦點，臺灣的房價已逐漸上升至高位，

並成為民眾最大的生活壓力之一，藉由實價登錄資

料，成交量呈現趨勢變化，尤其在實施央行信用管制

的過程中，房市交易量發生了不同程度的變化，分析

這些變化不僅能幫助理解政策對市場的影響，也有助

於預測未來房市的走向。 

研究方法與過程

通過實證數據和分析，探討央行信用管制政策對

臺灣房地產市場的影響，資料收集與數據來源以政府

公開的實價登錄資料為主要數據來源，該資料提供了

每一筆房地產交易的實際成交價格及相關交易細節，

藉由這些數據，可以分析政策實施前後交易量的變化

及市場結構的調整及收集央行及政府機構發布的關於

房地產市場的政策報告、信貸管制政策文件、新聞發

布等資料，以了解政策的具體內容及其背景。 

研究發現與建議

南投市的房地產市場受政策影響顯著，特別是在

實價登錄制度與央行信用管制的推動下，政府政策的

引導、地方發展的增長潛力及人口結構的變化，南投

市基礎設施的改善，特別是交通網絡的升級，未來南

投市的房市可能會出現進一步穩定與健康增長，投資

性需求的減少，市場的焦點將更多放在實際居住需求

上，對房價上漲會產生一定抑制作用。政府唯有多管

齊下，加大社會住宅建設力度、土地政策改革調整土

地利用、調整土地稅制減少投機行為及優化租賃市場

減少購房壓力等方面持續努力，才能實現臺灣房市的

長期穩定，解決高房價問題，並促進臺灣房市的健康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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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綸	

一、研究背景 

臺灣房地產市場長期以來一直是社會、經濟和政治討論的重要議題，

尤其在近幾十年，隨著城市化的加速、人口結構的變化及政策調控的變動，

房市已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臺灣的房價，特別是在大都市區域，已逐漸

上升至高位，並成為民眾最大的生活壓力之一。隨著房價的攀升，年輕一

代的購房壓力加大，房市的投資性需求逐年增加，投資者與自住需求之間

的矛盾逐漸擴大。 

此外，政府及央行針對房市推出的多項打炒房政策，逐步加強了對房

市的監管與管理，尤其是對過度借貸及投機炒作行為的限制，近期房市的

信用管制，並且實施了包括限貸、提高貸款成數限制、強化對投資性房產

貸款的審核等措施，意在減少房市中的投機性需求並穩定市場發展。儘管

如此，房價依然持續上升，顯示出房市仍然面臨著結構性問題。 

根據實價登錄資料，臺灣房市的成交量和價格波動呈現一定的趨勢變

化，尤其在實施央行信用管制的過程中，房市交易量發生了不同程度的變

化，分析這些變化不僅能幫助理解政策對市場的影響，也有助於預測未來

房市的走向。 

 

二、研究目的 

透過實價登錄預售屋交易量數據，以央行對房地產市場進行的信用管

制政策，探討其對房市的影響，特別是在交易量波動及市場結構上的變化，

並分析這些措施如何在降低投機需求、控制過度借貸、穩定金融市場等方

面發揮作用，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特別是如何在未來進一步改善房市結

構，減少高房價對民眾生活的壓力，達成房市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政策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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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議，特別是在土地供應、社會住宅建設、租屋市場發展等方面，協助

政府制定更具有效性的房市調控政策。 

三、研究方法 

採定量分析通過實證數據，深入探討央行信用管制政策對臺灣房地產

市場的影響。具體研究方法如下： 

(一)資料收集與數據來源 

1.實價登錄資料： 

以政府公開的實價登錄資料為主要數據來源，該資料提供了每一筆

房地產交易的實際成交價格及相關交易細節，藉由這些數據，可以

分析政策實施前後房價波動、交易量的變化及市場結構的調整。 

2.央行與政府報告： 

收集央行及政府機構發布的關於房地產市場的政策報告、信貸管制

政策文件、新聞發布等資料，以了解政策的具體內容及其出台背景。 

(二)研究限制與展望 

依實價登錄數據及公開資料進行分析，可能會面臨資料缺失或異

常情況，未來研究可以進一步加入更多來自民間的數據，如地產業者

的銷售數據，或進行更廣泛的問卷調查以獲取更多元的觀點，從不同

角度對央行信用管制政策對臺灣房地產市場的影響進行全面分析。 

貳、房市現況與趨勢	

臺灣的房地產市場在過去幾十年中經歷了多次波動與調整，尤其是近

年來受少子化、人口結構變化、央行政策調控以及經濟狀況影響，臺灣房

市的發展趨勢逐漸顯示出多樣化的變化。本節將分析臺灣當前房市的現況

及未來可能的發展趨勢，並探討主要驅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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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況分析 

(一)高房價持續壓力 

儘管經歷多次政策干預，臺灣的房價仍然處於高位，特別是在臺

北市、新北市、桃園市等都市區域，房價相較於所得水平仍顯得過高。

根據實價登錄數據，這些地區的房價持續上升，購房壓力對中低收入

家庭尤為沉重，這一現象與土地供應不足、開發限制、以及投資需求

高漲有關。 

(二)市場交易量波動 

房市交易量的波動與政策調控密切相關。自央行的房市的信用管

制，尤其是提高貸款成數限制，嚴格審核投資性房產，並加強對高額

房貸的審查，導致短期內房市交易量有所下降。然而，由於房價仍在

一定程度上上升，投資者仍保持一定的市場興趣。尤其在不動產仍被

視為保值資產的情況下，投資需求未完全消退。 

(三)土地供應緊張 

臺灣的土地供應一直面臨著限制，尤其是在都市區域。由於都市

規劃、環保法規及地理環境的制約，土地供應增長難以滿足市場需求，

進而推高了土地價格，這種供需失衡是房價居高不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高投資性需求 

儘管央行推出了多項房市調控措施，但投資性需求依然強勁，尤

其是在臺北等都市區域，房地產被視為穩定的長期投資標的。由於低

利率環境的持續，銀行貸款利率相對較低，吸引了不少資金流入房市，

尤其是第二套房及高價房產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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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來趨勢分析 

(一)價格上漲壓力持續 

雖然央行信用管制政策有效地減少了短期炒作行為，並在一定程

度上穩定了市場，但高房價仍然是臺灣房市的長期問題。由於土地供

應不足、人口結構變化以及資本需求強烈，房價仍然有上漲壓力。尤

其是在大都市區域，房價可能將持續維持在高位，並呈現逐步穩定的

趨勢。 

(二)租賃市場需求增長 

隨著少子化及年輕人結婚、置產意願減少，租賃市場將成為臺灣

未來房市的重要組成部分。年輕族群、外來人口及流動性較大的勞工

群體將更多依賴租賃來解決住房問題，這將促使政府及民間企業加強

對租賃市場的投資與開發，進一步豐富市場結構，並解決部分群體的

居住需求。 

(三)社會住宅與公共住房建設加速 

面對高房價的壓力，政府將可能加速推動社會住宅和公共住房建

設，為低收入與中等收入家庭提供更多的住房選擇。這一政策將成為

緩解貧富差距、改善住房可負擔性的關鍵舉措，並可能對房市結構產

生重要影響。 

(四)智慧化與綠建築興起 

隨著科技進步與環保意識的提升，智慧型住宅和綠建築逐漸成為

未來房市的重要趨勢。智慧家居系統、能源效能高的建築材料以及綠

色建設將吸引年輕消費者與環保意識強烈的族群，未來的房市將不僅

僅價格與地段考量，還會更加重視住宅的智慧性與環保性能。 

(五)人口結構變化對需求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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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臺灣進入老齡化社會，未來對老年人友善住宅的需求將增

加，特別是隨著 65 歲以上人口比例上升，對無障礙設施、適老設計的

住宅需求將成為市場的一大趨勢。此外，為了適應人口流動的變化，

臺灣房市也將逐漸向老年人及單身族群提供更多元化的居住選擇。 

(六)區域發展不均衡 

臺灣房市未來將面臨區域發展的不均衡問題。臺北市、新北市及

其他大都市區域仍然是房地產投資的熱點，而中南部及東部地區的房

價則可能受到經濟發展速度、人口流入與土地供應等因素的影響，導

致市場相對冷卻，區域間的發展差異將進一步拉大不同地區的房市表

現。 

三、政策與市場應對 

(一)土地政策的調整 

政府應加強土地政策的調整與規劃，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化。特別

是要考慮到人口結構的變遷及需求多樣化，積極規劃適合不同群體的

住房形式，如小家庭、單身族群、老年人等。 

(二)房貸政策的靈活調整 

央行可能會根據房市的發展趨勢調整房貸政策，維持對投機需求

的管制，同時支持自住需求與租賃市場的發展。靈活的房貸政策將有

助於穩定市場，並促使民眾在合理的範圍內進行購房。 

(三)加強租賃市場的規範與發展 

政府應加強對租賃市場的監管，尤其是建立長期穩定的租賃制

度，提高租賃市場的透明度，並加大對租賃住宅的建設與政策支持，

為年輕人和低收入群體提供更多住房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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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來將挑戰積極調整政策 

少子化、老齡化與經濟發展不均等因素的影響，儘管房價依然維

持在高位，但市場的需求結構將逐漸變化，租賃市場將成為未來的重

要組成部分，政府和相關機構應從土地供應、租賃市場發展、社會住

宅建設等多方面著手，應對房市的變化，達到穩定發展的目標。 

參、政府施行政策措施	

在面對臺灣高房價問題和過度炒作的背景下，推出了多項政策措施，

其中包括房地合一稅、實價登錄、揭露制度和不動產交易透明化管理，這

些政策旨在打擊投機炒作，減少市場中的不正當行為，並實現市場透明化。 

一、房地合一稅 

政府為了加強對房地產市場的監管，抑制短期投機炒房行為，從 105

年起實施的房地合一稅，其主要目的是使房地產的交易利得能夠統一徵

稅，並且根據持有時間的長短調整稅率，以便抑制短期交易並促進長期持

有。 

(一)課徵範圍 

自 110 年 7 月 1 日起交易下列房屋、土地、房屋使用權、預售屋及符

合一定條件股份或出資額，應依房地合一稅制規定課徵所得稅： 

1.105 年 1 月 1 日以後取得之房屋、房屋及其坐落基地或依法得核發

建造執照之土地。 

2.105 年 1 月 1 日以後取得以設定地上權方式之房屋使用權。 

3.105 年 1 月 1 日以後取得之預售屋及其坐落基地。 

4.個人交易其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或出資額過半數之國內外營利事業

之股份或出資額，且該營利事業股權或出資額之價值 50%以上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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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境內之房地所構成者。但該股份屬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

之股票者，不適用之。※房屋及其坐落基地的交易，不論係個別交

易或合併交易，符合上開規定條件者，均屬房地合一課徵範圍。 

(二)房屋土地交易所得稅適用稅率 

個人 房地持有情形 適用稅率 

2 年以內 45% 

超過 2年未逾 5年 35% 

超過 5年未逾 10 年 20% 

持

有

期

間 

超過 10 年 15% 

居
住
者 

符合自住房地租稅優惠（個人

或其配偶、未成年子女設有戶

籍、持有並居住該房屋連續滿

6 年，交易前 6 年無出租、供

營業或執行業務使用，且 6 年

內以一次為限） 

1.課稅所得 400 萬元以

下：免稅 

2.課稅所得超過 400 萬元

部分：10% 

2 年以內 45% 非
居
住
者 超過 2年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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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財政部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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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的 

房地產合一稅的實施有助於減少短期炒房行為，並有效提高了短

期交易的成本，從而減少市場中的過度投機。它也對促進長期持有、

對實際居住需求的支持產生積極影響。這樣的設計目的是為了打擊房

地產市場中的短期炒作行為，防止投資者通過頻繁買賣房產來謀取高

額利潤，而未能真正對市場做出長期貢獻。 

二、實價登錄制度 

為促進不動產交易資訊透明，健全不動產市場發展，100 年 12 月 30

日總統修正公布平均地權條例、地政士法及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並自

101 年 8 月 1 日起正式施行實價登錄制度，提高了房地產市場的透明度，有

助於避免價格虛高與價格操控現象。消費者可以更清楚了解市場狀況，做

出更加理性和謹慎的購房決策，同時也能幫助政府及相關機構進行有效監

控和調整。 

(一)110 年 7 月 1日起施行實價登錄 2.0 新制 

而為精進實價登錄制度，使不動產交易資訊更為透明、即時、正

確，同時防杜預售屋投機炒作，於 110 年 1 月 27 日再次修正公布的平

均地權條例等三法，並奉行政院核定自 110 年 7 月 1 日起施行實價登

錄 2.0 新制規定包括以下重點： 

1.地號門牌完整揭露 

修法前，實價登錄提供查詢之交易資訊只有揭露區段化的地號或門

牌資料(如中正路 1-30 號)，2.0 新制施行後將改為揭露完整詳細的

地號及門牌資訊，且已提供查詢的交易資訊也將溯及揭露，使交易

資訊更為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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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售屋全面納管、即時申報 

增訂銷售預售屋者在建案開始銷售前，應將建案資訊及定型化契約

報請縣市政府備查；此外，預售屋不論是銷售預售屋者自售或委託

代銷業者銷售，均應在簽約買賣契約日起 30 日內申報交易價格等資

訊，讓預售屋交易資訊更為即時、完整。 

3.增訂查核權及加重屢不改正罰責 

為查核申報登錄資訊的正確性，新制並配合增訂縣市政府得向交易

當事人等要求查閱相關文件或說明的規定，而疑有不實申報登錄價

格的案件，亦可由內政部向相關機關或金融機構查閱有關文件。此

外，對於未依限申報、申報價格或面積不實情形，並可按戶(棟)處

3 至 15 萬元罰鍰，經 2 次處罰仍未改正者，並可加重按次處 30 至

100 萬元罰鍰。 

4.紅單交易納管 

銷售預售屋者或代銷業者收受定金時，應訂定書面契據並確立標的

物及價金等事項，且不得約定有保留出售、保留簽約的權利，或其

他不利於買受人之事項，以保障消費者權益；而買受人也不得將該

書面契據轉售予第三人。違反規定者，將按戶（棟）處 15 至 100 萬

元罰鍰，防杜投機炒作。 

5.預售屋買賣定型化契約管理 

銷售預售屋者在銷售前應將買賣定型化契約報請地方政府備查；其

使用之契約如違反「預售屋買賣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

項」，並可直接按戶(棟)處 6 至 30 萬元罰鍰。 

(二)112 年 7 月 1日起施行預售屋限制換約轉售五大重點 

住宅是民眾安居所需，不應成為投機與炒作商品，也應避免無合

理使用需求者的不公平競爭。內政部為引導不動產市場正常發展，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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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私法人投資炒作，防杜虛報價格，阻斷契約轉售牟利等行為，除限

制預售屋、新建成屋簽約後原則不得換約轉售及私法人購屋許可制

外，並明確定義不動產炒作行為與罰則，同時建立違規檢舉獎金制度，

提升稽查效能等，強力遏止不動產炒作，以維護市場交易秩序，保障

消費者權益，本次修法五大重點如下： 

1.限制換約轉售： 

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買賣契約，買受人除配偶、直系或二親等內旁系

血親，或經內政部公告的特殊情形外，不得讓與或轉售第三人；建

商也不得同意或協助契約讓與或轉售，違規者均可按戶棟處罰 50 萬

至 300 萬元。 

2.重罰炒作行為： 

明確規範若有散播不實資訊影響交易價格、透過通謀虛偽交易營造

熱銷假象、利用違規銷售影響市場交易秩序或壟斷轉售牟利，或是

以其他影響不動產交易價格或秩序的操縱行為進行炒作，都可按交

易戶(棟、筆)數處罰 100 萬至 5,000 萬元，經限期改正但未改正者，

並可連續處罰。 

3.建立檢舉獎金制度： 

民眾對於不動產銷售買賣或申報實價登錄違規行為，可檢具證據向

縣市政府檢舉，如經查證屬實，將由實收罰鍰中提充一定比率金額

作為獎金。 

4.管制私法人購屋： 

增訂私法人購買住宅用房屋許可制規定，並限制取得後於 5 年內不

得辦理移轉、讓與或預告登記。 

5.解約申報登錄： 

預售屋買賣契約若有解約情形，建商應於 30 日內申報登錄；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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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將按戶棟處罰 3萬至 15 萬元。 

三、揭露制度 

揭露制度旨在加強不動產交易的透明度，並規範交易過程中的各項細

節。這一制度要求交易雙方公開不動產的所有背景資料，以確保交易的合

法性，並減少潛在的市場風險。 

(一)交易公開 

所有買賣、租賃及預售屋不動產交易，內政部不動產交易實價查

詢服務網自 106 年 12 月起，由原每月發布 2次，調整為每月 3次，於

每月 1日、11 日及 21 日都會發布最新的實價登錄資料，讓民眾可以更

即時查詢房地產交易價格，有效掌握不動產交易市場情勢。 

(二)不動產交易透明化管理 

不動產交易的透明化管理是政府為了規範市場，並維護市場秩序

而推出的一系列政策措施，目的在於讓市場上的每一個交易都能夠得

到合理監管和公正評價，讓市場上的參與者可以清楚了解真實的市場

價格，避免虛高的價格造成市場不穩定，並在此基礎上進行投資和交

易決策，有助於減少炒作行為，提高市場效率，並促使更多人基於真

實需求參與市場，從而促進房市的健康發展。 

(三)南投縣自行開發建置查詢系統 

南投縣政府及南投地政事務所，為使市場上的每個參與者都能夠

根據實際數據來判斷市場走勢和價格水平，藉由實價登錄、揭露制度

和不動產交易透明化管理等政策，開發提供網上查詢平台，目的在於

提升市場透明度，抑制房市過度投機行為，並促進房價穩定，對市場

的公平性、穩定性及長期發展積極作用，目前開發之線上查詢服務系

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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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投縣智慧地政空間服務網 

 開發者：南投縣政府 

 連結網址：https://ig660.nantou.gov.tw/into/ 

 透過本服務網，可立即依條件下，取得各類物件統計資料及視覺

化統計圖，可供查詢資訊包含「完整清單」、「物件統計」、「路段

統計」、「各區統計」、「環域清單」、「環域統計」等視覺化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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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條件查詢立即顯示區位及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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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投市預售屋交易分析   (https://reurl.cc/aLEm7Z) 

 開發者:南投地政事務所 

 同時顯示 6 個動態關聯圖表，快速了解南投市近年預售屋交易情

形。 

 
 

 
可依建物類型個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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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投市預售屋資訊快報表單 

 連結網址：https://tinyurl.com/mryc3bmf 

 開發者：南投地政事務所 (利用免費軟體自行開發) 

 藉由表單呈現，快速掌握各建案價格及各建物型態最高及最低單

價及成交總價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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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南投市預售屋資訊快報地圖 

 連結網址：https://tinyurl.com/43tu3kfm 

 開發者:南投地政事務所 (利用免費軟體自行開發) 

 結合 GOOGLE 地圖將各建案完整呈現，便於民眾了解建案所在區

位。 

 

 

 

肆、新青安優惠貸款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	

為擴大減輕無自有住宅家庭購屋負擔，行政院已同意財政部青年安心

成家購屋優惠貸款（下稱青安貸款）自 112 年 8 月 1 日起放寬各項條件，

包括最高貸款額度新臺幣（下同）提高至 1,000 萬元、貸款年限延長至 40

年，寬限期延長至 5 年等；另現行公股銀行減收利息半碼續辦，再由政府

補貼 1碼至 115 年 7 月 31 日止。 



-18- 
 

 
發布單位：財政部國庫署 發布日期：2023-07-27 更新日期：2023-08-15 

 

一、購房需求的提升 

(一)年輕族群購房意願的提高 

新青安優惠貸款政策的實施，使得年輕人能夠在較低的利率和較

長的貸款期限下購得自己的房產，降低了年輕族群的購房成本。因此，

這項政策有助於激發年輕人對房產的購買需求，尤其是對首次購房的

年輕族群來說，無疑是一個有效的誘因。根據市場反應，許多年輕人

在政策實施後選擇抓住此時機進行購房，這將直接促進房市的成交量。 

(二)首次購房市場的活躍 

由於新青安優惠貸款的針對性主要為首次購房者，這一政策的推

行將顯著增加首次購房市場的需求。對於首次購房的年輕族群來說，

低利率和低首付能有效降低其負擔，使他們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

購房夢，這可能帶動部分區域的市場需求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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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投市預售屋 113.8.1 新青安優惠貸款施行前後 6 個月內交易件數 

 

 
 

 

二、房價波動的影響 

(一)高需求推動房價上漲 

儘管新青安優惠貸款旨在幫助年輕人購房，但這也導致市場需求

上升，從而對部分區域的房價產生推動作用。尤其是在都會區等熱門

區域，優惠貸款政策的實施可能會增加這些地區的需求，進一步加劇

需求與供應之間的矛盾，引起這些地區的房價上升。 

(二)需求集中於中小型住宅市場 

年輕族群在選擇購房時，往往偏向選擇小型住房或價格較為可負

擔的房產，因此，新青安優惠貸款政策可能會使得中小型住宅市場，

尤其是小套房、一房一廳等產品的需求增長，這類房產的房價也會因

此受到一定的推動。 

(112.8 新青安優惠貸款) 

年月 

單
位
：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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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地產市場結構的改變 

(一)都市區與偏遠地區的市場差異 

儘管新青安優惠貸款政策對年輕族群的購房有顯著促進作用，但

由於臺灣大都市區的房價依然處於高位，年輕人可能難以負擔核心區

的高房價，因此，這項政策的實施可能會使得更多年輕人將目光轉向

都市邊緣地區及中小城市，進而改變房地產市場的需求結構，導致這

些區域的房價因需求增加而上漲。 

(二)社會住宅與長期租賃市場的發展 

新青安優惠貸款的推出，雖然能有效促進購房需求，但對於無法

即時購房的年輕人，依然會造成較大的租賃壓力，政府可能會進一步

加強社會住宅的建設，以便更好地滿足年輕族群的需求，從而避免房

市供應的過度緊張。另外，對租賃市場的規範和發展也將成為未來政

策的重點，從而平衡不同群體的居住需求。 

四、貸款風險 

(一)過度借貸風險 

儘管新青安優惠貸款政策為年輕人提供了低利率和較長的還款

期，但也存在過度借貸的風險。年輕人群體，尤其是首購族，可能會

因為貸款條件相對寬鬆而進一步增加購房負擔。如果房市價格繼續上

漲，或是未來經濟環境發生變化，這些年輕購房者可能會面臨貸款償

還困難的問題，進而增加金融體系的風險。 

(二)政策調整的靈活性 

政府應該密切關注房市的發展趨勢，根據市場情況調整優惠貸款

政策，對年輕人群體的貸款風險進行管控，可以設立風險預警機制，

對過度借貸的行為進行及時干預，確保政策的長期穩定性，若房價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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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上漲，政府可能需要重新評估貸款條件，避免因為過度的信貸支持

而加劇房市過熱現象，調整能有效避免市場過度波動，保障年輕購房

者的利益。 

 

 

伍、央行信用管制的作用與影響	

隨著臺灣房地產市場的持續升溫，過度借貸和房價上漲成為了主要的

問題，對整體經濟和社會穩定構成了挑戰。為了應對這些問題，中央銀行

自多年前開始實施一系列信用管制政策，旨在抑制過度借貸行為，並防止

房市過度升溫，藉由探討過度借貸與房價上漲的問題，分析央行信用管制

的作用與影響，並對未來可能的政策調整提出建議。 

一、過度借貸與房價上漲的關聯性 

(一)過度借貸的產生原因 

過度借貸現象主要是指借貸者在資金需求過高或信貸條件過於寬

鬆的情況下，承擔了超過其償還能力的負擔，這一問題在臺灣的房地

產市場尤其突出，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低利率環境： 

臺灣自 2010 年代以來的低利率政策使得貸款成本大幅降低，刺激了

市場對貸款的需求。即便是高房價的情況下，許多購房者仍然選擇

加大貸款比重，這導致了過度借貸的現象。 

2.銀行貸款審核標準放鬆： 

部分銀行在房貸審核過程中對借款人的收入證明和負債比率的要求

較為寬鬆，這使得一些高負債家庭或收入不穩定的家庭仍能獲得高

額貸款，進一步加大了市場的借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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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資性需求激增： 

隨著房地產被視為高回報的投資工具，不僅是自住需求，還有大量

的投資性需求推動了借貸行為的增長，許多投資者利用低利貸款購

入多套房產，以期獲得資本增值。 

(二)房價上漲的驅動因素 

過度借貸與房價上漲之間有著密切的關聯，當信貸條件寬鬆、借

款人對貸款的需求增加時，市場上資金流入的速度加快，需求增長導

致了房價上漲。具體而言，過度借貸對房價的推動作用主要體現在以

下幾個方面： 

1.需求大於供應： 

過度借貸導致市場需求的短期增長，尤其是在某些熱點地區，當需

求迅速上升，而供應無法及時跟上時，房價就會出現快速上漲。 

2.資本運作推動價格： 

投資者借貸購房以期獲得資本增值，這些投資行為進一步推動了房

價的上漲，尤其是一些區域的豪宅或高端房產市場。 

二、央行信用管制的目的與措施 

(一)央行信用管制的主要目的 

1.控制過度借貸風險： 

防止信貸過度擴張，避免金融機構對借款人提供過多貸款，從而導

致整體經濟體系的風險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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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 1 月五大銀行新承做放款平均利率 

 

 

中央銀行新聞稿 114 年 2 月 21 日發布        <網址：https://www.cbc.gov.tw>  

 

2.穩定房市： 

抑制過度投機炒作，避免市場過度上漲，並確保房價的穩定性。 

3.保障金融體系的穩定： 

過度借貸會增加銀行貸款的不良風險，對金融體系構成威脅，央行

的信用管制可以有效減少此類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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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銀行新聞參考資料                        114 年 2 月 25 日發布) 

 

4.促進社會公正： 

通過抑制投機炒房，讓更多中低收入家庭有機會進入市場，達到社

會資源的合理配置。 

(二)央行的主要信用管制措施 

1.調整房貸成數 

央行通過調整房貸的貸款成數，來控制借款人能夠貸款的上限。例

如，限制第二套房貸和第三套房貸的貸款成數，降低投資性需求對

市場的影響。 

2.提高貸款利率 

央行會根據市場情況，適時提高基準利率，從而間接提高房貸利率，

這樣可以使借貸成本上升，進而降低借貸需求。利率上升將使得購

房者的貸款負擔加重，從而使房市的過熱現象得到緩解。 

3.加強貸款審核標準 

央行要求銀行在發放房貸時，對借款人的收入、負債比率及資產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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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進行嚴格審核。這能有效降低無力償還貸款的風險，也減少過度

借貸的情況發生。 

4.限制房地產投機性貸款 

央行針對投資性房產的貸款設置更高的門檻，並加強對投機性購房

的監管。例如，提高第二套房貸款的首付比例或將投資性貸款的利

率提高，從而抑制投資者的過度借貸行為。 

5.金融機構承作購罝住宅貸款條件限制(113 年 9 月 20 日) 

 

對象 條件 修法前 修法後 寬限期 

公司 

法人 
購置住宅貸款 成數 4成 成數 3成 無寬限期

購置高價住宅者 成數 4成 成數 3成 無寬限期

無房貸但已有房屋者 

(第 1 戶購屋貸款) 
無限制 無限制 無寬限期

已有一戶房貸者 

(第 2 戶購屋貸款) 
成數 6成 成數 5成 無寬限期

自然人 

已有二戶以上房貸者 

(第 3 戶以上購屋貸款)
成數 4成 成數 3成 無寬限期

建商 餘屋貸款 成數 4成 成數 3成  

 

三、央行信用管制後南投市預售屋市場變化 

(一)南投市預售屋實價登錄案件大幅減少 

南投市的預售屋市場規模相對較小，主要受來自臺中等周邊都市

的外來需求影響。由於南投市的房價相對親民，因此預售屋市場在一

定程度上吸引了外地投資者。然而，隨著央行信用管制政策的加強，

這部分外來投資者的資金壓力加大，導致預售屋市場交易量減少。特

別是在偏遠地區，預售屋的需求顯著減少，這些地區的房價漲幅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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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根據南投市的實價登錄案件數據，自信用管制後，預售屋的成交

量顯著下降，這顯示央行的信用管制措施對預售屋市場的影響較為直

接，特別是在投資者貸款條件嚴格的情況下，投資型需求大幅減少。 

 

(二)預售屋市場的背景與變化 

預售屋市場在臺灣房地產市場中佔有重要地位。對許多購房者而

言，預售屋提供了相對較低的購房價格和更為靈活的付款方式，特別

是在銀行貸款條件較為寬鬆時。然而，隨著央行強化信用管制政策，

預售屋市場逐漸顯示出減少的趨勢，這一變化的根源主要來自以下幾

個方面： 

1.信用管制收緊： 

央行對於貸款成數的嚴格限制，特別是針對第二、第三購房者的限

制，直接影響了預售屋市場的需求。投資型需求的減少使得開發商

的預售屋銷售面臨挑戰。 

2.首付比例提高： 

對預售屋的購房者而言，較高的首付款要求使得很多投資者無法再

單
位
：
件 

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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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購買，這導致預售屋的成交量下降。 

3.市場需求變化： 

市場的需求結構也發生了變化，更多的自住需求成為市場主力，而

自住型需求者對預售屋依賴相對較低，更傾向於選擇現房或二手

房。隨著南投市市場需求逐步回歸理性，預售屋市場的減少可能會

促使開發商轉移其他市場機會，南投市作為臺中外圍的衛星城市，

受到臺中外溢效應的影響，未來有可能通過改善基礎設施、加強交

通連接等手段來吸引更多的購房需求，特別是針對自住需求的市場。 

(三)南投市的預售屋市場結構 

央行信用管制的實施使得投資性房產的購買難度加大，尤其是對

於首購族與年輕家庭而言，購房壓力有所增大,導致南投市的房市逐漸

向實際居住需求傾斜，短期炒房行為顯著減少，南投市的房價增速有

所放緩，尤其是對於那些依賴貸款進行投資的購房者來說，資金成本

的上升直接影響了他們的購房能力，投資型購房者的減少使得市場交

易愈發集中於實際居住用途，並促使房市回歸理性。 

南投市 111 年 1 月~114 年 1 月成屋買賣實價登錄統計表                  (單位：件) 

111 年 112 年 113 年 114 年 

年月 住宅型 全區 占比 年月 住宅型 全區 占比 年月 住宅型 全區 占比 年月 住宅型 全區 占比

11101 80 90 89% 11201 36 46 78% 11301 35 46 76% 11401 9 11 82%

11102 49 57 86% 11202 54 65 83% 11302 47 55 85%     

11103 87 97 90% 11203 65 81 80% 11303 63 69 91%     

11104 77 80 96% 11204 65 75 87% 11304 70 75 93%     

11105 72 125 58% 11205 46 50 92% 11305 63 75 84%     

11106 57 77 74% 11206 48 57 84% 11306 59 66 89%     

11107 50 57 88% 11207 34 42 81% 11307 47 57 82%     

11108 50 57 88% 11208 40 50 80% 11308 35 52 67%     

11109 38 41 93% 11209 49 57 86% 11309 25 40 63%     

11110 56 65 86% 11210 52 60 87% 11310 31 40 78%     

11111 40 43 93% 11211 56 68 82% 11311 34 43 79%     

11112 41 55 75% 11212 51 58 88% 11312 19 23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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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投市自住型需求的崛起 

儘管預售屋市場減少，但南投市的自住型需求保持穩定，由於南

投市的房價相對較低，吸引了不少年輕家庭及自住族群的購房需求，

這部分需求並不依賴預售屋，儘管預售屋市場受挫，但南投市的整體

房地產市場依然維持穩定。 

四、信用管制政策下預售屋市場 

在未來，央行信用管制政策的持續實施，預售屋市場可能繼續面臨挑

戰，開發商將需要更靈活地調整其銷售策略，或是轉向更符合市場需求的

自住型住宅及社會住宅建設。此外，隨著基礎設施的改善和南投市的都市

化進程，預售屋市場仍有可能回升，尤其是在交通便捷的區域，預售屋市

場的恢復與政策調控、需求結構以及開發商的策略密切相關。 

年月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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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市 111 年 1 月~114 年 1 月預售屋實價登錄統計表 
（銷售總額單位：萬元) 

111 年 112 年 113 年 114 年 

月份 棟數 
銷售

總額
月份 棟數

銷售

總額
月份 棟數

銷售

總額
月份 棟數 

銷售

總額

11101 34 29642

11201 
(內政部:
預售屋換
約限制不
溯及既往) 

18 18855 11301 33 40987 11401 4 5360

11102 20 24416 11202 24 25278 11302 28 33490    

11103 27 32694 11203 52 51927 11303 37 42661    

11104 21 23773 11204 30 31165 11304 42 48409    

11105 25 28955 11205 25 22961 11305 51 66705    

11106 19 21568

11206 
(公布增訂
限制換約
轉售

112.7 施
行) 

59 60017
11306
(6 都及新
竹縣市第
2 房限貸)

45 58666    

11107 21 24589
11207 
(限制換約
轉售施行) 

8 7883 11307 52 60952    

11108 14 14632
11208 
(新青安優
惠貸款) 

19 16792 11308 20 23597    

11109 21 22439 11209 45 43658
11309
(全國第 2
房限貸)

23 32191    

11110 12 17324 11210 42 47884 11310 11 15272    

11111 14 18771 11211 41 50403 11311 14 22638    

11112 25 21062 11212 43 44248 11312 20 33040    

年度 

合計 
253 279865 

年度 

合計 
406 421071

年度

合計
376 478608

年度 

合計 
4 5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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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結論與展望	

南投市的房地產市場受政策影響顯著，特別是在實價登錄制度與央行信用

管制的推動下，政府政策的引導、地方發展的增長潛力及人口結構的變化，南

投市基礎設施的改善，特別是交通網絡的升級，未來南投市的房市可能會出現

進一步穩定與健康增長，投資性需求的減少，市場的焦點將更多放在實際居住

需求上，對房價上漲會產生一定抑制作用。政府唯有多管齊下，加大社會住宅

建設力度、土地政策改革調整土地利用、調整土地稅制減少投機行為及優化租

賃市場減少購房壓力等方面持續努力，才能實現臺灣房市的長期穩定，解決高

房價問題，並促進臺灣房市的健康發展。

(112.8 新青安優惠貸款) 
(113.9 全國 
第 2房限貸) 

(113.6：六都
及新竹縣市
第 2房限貸) 

(預售屋換約限制) 

112.1:三讀通過，不溯及
既往 

(預售屋換約限制) 

112.2：公布增訂 

(預售屋換約限制) 

112.6：公布施行日 

(預售屋換約限制) 

112.7 施行 

跌幅近九成

單
位
：
件 

年月 



-31- 
 

 

參考資料來源 

1.內政部地政司「不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資料供應系統」免費下載含完整門

牌之開放資料（Open Data）。 

2.財政部官網。 

3.中央銀行官網。 

4.南投縣政府官網。 

5.南投地政事務所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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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平均地權條例（112 年 2 月 8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1200009161 號） 

附件 2：公股銀行辦理青年安心成家購屋優惠貸款原則 

附件 3：公股銀行辦理青年安心成家購屋優惠貸款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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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地權條例 

 
平均地權條例增訂第四十七條之四、第四十七條之五、 第七十九條之一、第八

十一條之三及第八十一條之四條 文；並修正第四條、第四十七條之三、第八十

一條之二 及第八十七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112 年 2 月 8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1200009161 號 

 

第  四  條    本條例所定地價評議委員會，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組織之；其組織及運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委員會委員，由相關機關代表及地政、不動產估價、

法律、工程與都市計畫領域之專家學者或民間相關團體代表

組成，其中專家學者與民間相關團體代表，不得少於委員總

數二分之一；任一性別委員，不得少於委員總數三分之一。 

第四十七條之三   銷售預售屋者，應於銷售前將預售屋坐落基地、建案名

稱、銷售地點、期間、戶（棟）數及預售屋買賣定型化契約，

以書面報請預售屋坐落基地所在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備查。 

銷售預售屋者，應於簽訂或解除買賣契約書之日起三十

日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登錄資訊。但委託

不動產經紀業代銷者，由不動產經紀業辦理簽訂買賣契約書

之申報登錄資訊。 

第一項備查，準用第四十七條第三項、第六項至第八項

及第五項所定辦法之規定；其備查內容及方式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項申報登錄資訊，準用第四十七條第三項、第四項、

第六項至第八項及第五項所定辦法之規定。 

銷售預售屋、領得使用執照且未辦竣建物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之成屋（以下簡稱新建成屋）者，向買受人收受定金或

類似名目之金額，應以書面契據確立買賣標的物及價金等事

項，並不得約定保留出售、保留簽訂買賣契約之權利或其他

不利於買受人之事項。委託不動產經紀業代銷者，亦同。 

前項書面契據，買受人不得轉售與第三人。銷售預售屋

或新建成屋者，不得同意或協助買受人將該書面契據轉售與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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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向前二項之買受人、銷售

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者或相關第三人要求查詢、取閱有關文件

或提出說明。受查核者不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四十七條之四   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買賣契約之買受人，於簽訂買賣契約

後，不得讓與或轉售買賣契約與第三人，並不得自行或委託

刊登讓與或轉售廣告。但配偶、直系血親或二親等內旁系血

親間之讓與或轉售；或其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得讓與或轉售

之情形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者，不在此限。 

買受人依前項但書後段規定得讓與或轉售之戶（棟）數，

全國每二年以一戶（棟）為限；其申請核准方式、應檢附文

件、審核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銷售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者，除第一項但書規定外，不得

同意或協助買受人將買賣契約讓與或轉售第三人，並不得接

受委託刊登讓與或轉售廣告。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向第一項及前項之買受人、

銷售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者或相關第三人要求查詢、取閱有關

文件或提出說明。受查核者不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四十七條之五   任何人不得有下列各款之行為： 

一、以電子通訊、網際網路、說明會或其他傳播方式散

布不實資訊，影響不動產交易價格。 

二、與他人通謀或為虛偽交易，營造不動產交易活絡之

表象。 

三、自行、以他人名義或集結多數人違規銷售、連續買

入或加價轉售不動產，且明顯影響市場秩序或壟斷

轉售牟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向前項之行為人或相關第

三人要求查詢、取閱有關文件或提出說明。受查核者不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 

第七十九條之一   私法人買受供住宅使用之房屋，應檢具使用計畫，經中

央主管機關許可。但私法人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免經許可之

情形者，不在此限。前項許可之文件有效期限為一年。 

私法人取得第一項房屋，於登記完畢後五年內不得辦理

移轉、讓與或預告登記。 

但因強制執行、徵收、法院判決或其他法律規定而移轉

或讓與者，不在此限。中央主管機關為審核第一項許可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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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遴聘（派）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及相關機關代表，以合議

制方式辦理之。 

第一項規定適用範圍、許可條件、用途、使用計畫內容、

應備文件、審核程序、免經許可情形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八十一條之二   違反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未共同申報登錄資訊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令其限期申報登錄資訊；屆期

未申報登錄資訊，買賣案件已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者，處新

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令其限期改正；屆期

未改正者，按次處罰。經處罰二次仍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

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其含建物者，按戶（棟）

處罰。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

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令其限期改正；屆期

未改正者，按次處罰。經處罰二次仍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

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其含建物者，按戶（棟）

處罰： 

一、違反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申報登錄價格資訊不

實。 

二、違反第四十七條之三第二項規定，未依限申報登錄

資訊、申報登錄價格、交易面積或解除買賣契約資

訊不實。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由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罰鍰，並令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

罰： 

一、金融機構、權利人、義務人、地政士或不動產經紀

業違反第四十七條第六項或第四十七條之三第三項

及第四項準用第四十七條第六項規定，規避、妨礙

或拒絕查核。 

二、違反第四十七條之三第一項規定，未於銷售前以書

面將預售屋坐落基地、建案名稱、銷售地點、期間、

戶（棟）數及預售屋買賣定型化契約報備查。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令其

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處新臺幣六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

罰鍰，並令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申報登錄價格以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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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不實。 

二、違反第四十七條之三第二項規定，申報登錄價格、

交易面積或解除買賣契約以外資訊不實。銷售預售

屋者，使用之契約不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預售

屋買賣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按戶（棟）處新臺幣六萬元

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按戶

（棟）處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銷售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者，自行銷售或委託代銷，

違反第四十七條之三第五項規定。 

二、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買受人，違反第四十七條之三第

六項規定。 

三、銷售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者，違反第四十七條之三第

六項規定，同意或協助買受人將書面契據轉售與第

三人。 

第八十一條之三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其刊登廣告者，並應

令其限期改正或為必要處置；屆期未改正或處置者，按次處

罰；其有不動產交易者，按交易戶（棟）處罰： 

一、買受人違反第四十七條之四第一項規定，讓與、轉

售買賣契約或刊登讓與、轉售廣告。 

二、銷售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者違反第四十七條之四第三

項規定，同意或協助買受人將買賣契約讓與或轉售

第三人，或受託刊登讓與、轉售廣告。 

違反第四十七條之五第一項各款規定之一者，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令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其有

不動產交易者，按交易戶（棟、筆）處罰。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理人、受僱人或其他

從業人員，因執行業務違反前項規定，除依前項規定處罰行

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並應處以前項所定之罰鍰。 

違反第四十七條之三第七項、第四十七條之四第四項或

第四十七條之五第二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者，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六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

下罰鍰，並令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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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一條之四  民眾對不動產銷售、買賣或申報登錄資訊知有違反法規規

定情事者，得敘明事實並檢具證據資料，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檢舉。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前項檢舉，經查證屬實

並處以罰鍰者，得以實收罰鍰總金額收入一定比率，提充檢

舉獎金與檢舉人。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不動產銷售、買賣或申

報登錄資訊違反法規規定處有罰鍰者，應以實收罰鍰總金額

收入一定比率，提撥供其或受委任機關辦理查核等業務所需

相關經費。 

第二項檢舉獎金適用範圍、發給之對象、基準、程序、

條件、撤 6 銷與身分保密，及前項提撥罰鍰適用範圍、比率

與運用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八十七 條   本條例自公布日施行。但中華民國九十年六月二十日修

正公布之第十九條之一、第三十五條之三、第三十七條之一

及第三十八條之一、九十一年五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第四

十六條、一百年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第四十七條及第八

十一條之二、一百零八年七月三十一日修正公布之條文、一

百十年一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之條文、一百十二年一月十日

修正之第四條、第四十七條之三、第四十七條之四、第七十

九條之一、第八十一條之二、第八十一條之三第一項及第八

十一條之四，其施行日期，由行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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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股銀行辦理青年安心成家購屋優惠貸款原則 
財政部國庫署 https://www.nta.gov.tw/singlehtml/108 

 

一、承作銀行： 

臺灣銀行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土地銀行股份有限公司、合作金庫商業銀行

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華南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兆豐國際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及臺灣中小

企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二、貸款對象： 

借款人符合民法規定之成年年齡以上，且借款人與其配偶及未成年子女均

無自有住宅者。但 112 年 8 月 1 日以後經銀行核貸本優惠貸款者，自 113

年 6 月 27 日起，不得再次申貸本優惠貸款；經農業金融機構核貸青年安居

購屋優惠貸款（下稱農安貸款）者，自 113 年 8 月 13 日起不得申貸本優惠

貸款。 

三、貸款條件如下： 

(一)貸款成數：最高 8 成核貸。 

(二)貸款額度：最高新臺幣 1000 萬元。 

(三)貸款年限及償還方式：貸款年限最長 40 年，含寬限期 5 年，本息分期

平均攤還或本金分期平均攤還。 

(四)貸款利率：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2 年期定期儲金額度未達新臺幣

500 萬元機動利率為基準利率，自 113 年 3 月 27 日起為 1.72%，計息方

式採一段式機動利率、二段式機動利率或混合式固定利率擇一，一經選

定不得變更。 

(五)前款貸款利率之基準利率自 111 年 3 月 23 日起至 115 年 7 月 31 日止，

減少調升 0.125%；另自 112 年 8 月 1日起至 113 年 3 月 26 日止，由內

政部住宅基金補貼 0.25%；113 年 3 月 27 日起至 115 年 7 月 31 日止，

由內政部住宅基金補貼 0.375%，惟轉貸之借款人不適用之。 

(六)第四款各計息方式經依第五款調整後，利率如下： 

1.一段式機動利率 

按基準利率固定加 0.585%(目前為 1.805%）機動計息。但自 110 年 1

月 1 日起新貸放案件，按基準利率固定加 0.555%(目前為 1.775%）

機動計息。 

2.二段式機動利率 

前 2 年按基準利率固定加 0.345%(目前為 1.565%)機動計息，第 3 年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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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按基準利率固定加 0.645%(目前為 1.865%)機動計息。 

3.混合式固定利率 

前 2 年採固定利率，第 1年按「撥貸當時」基準利率固定加 0.525%(目

前為 1.745%)固定計息，第 2 年按「撥貸當時」基準利率固定加

0.625%(目前為 1.845%)固定計息，第 3 年起按基準利率固定加

0.645%(目前為 1.865%)機動計息。 

(七)貸款標的：申請日前 6個月起所購置之住宅。 

四、搭配措施：內政部「自購住宅貸款利息補貼」核定戶，若其住宅購置日期

符合本項優惠貸款者，得搭配使用。 

五、實施期程：實施日期至 115 年 7 月 31 日止，屆時視房屋市場情形及民眾之

實際需求，再行檢討，必要時得予以延長。 

六、限貸審核：承作銀行應將撥貸戶資料報送財團法人金融聯合徵信中心建檔。

承作銀行於受理申貸時，應查詢資料檔確認借款人無再次申貸本優惠貸款

或曾經農業金融機構核貸農安貸款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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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銀行對金融機構辦理不動產抵押貸款業務規定修正規定 
113 年 9月 19 日發布 113 年 9 月 20 日生效 

 

一、本規定依中央銀行法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一條及銀行法第三

十七條第二項、第四十條規定訂定之。 

二、本規定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金融機構：指本國銀行、外國銀行在臺分行、信用合作社、全國農業金庫

股份有限公司、農會信用部、漁會信用部、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及保險

公司。 

(二)不動產抵押貸款：指購置住宅貸款、購地貸款、餘屋貸款及工業區閒置土

地抵押貸款。 

(三)購置住宅貸款：指購置高價住宅貸款及購屋貸款。 

(四)購置高價住宅貸款：指金融機構承作借款人為購買建物權狀含有「住」字

樣之下列住宅（含基地），所辦理之抵押貸款： 

1.座落於臺北市者：鑑價或買賣金額為新臺幣七千萬元以上。 

2.座落於新北市者：鑑價或買賣金額為新臺幣六千萬元以上。 

3.座落於臺北市及新北市以外之國內地區者：鑑價或買賣金額為新臺幣

四千萬元以上。 

(五)購屋貸款：指金融機構承作借款人為購買建物權狀含有「住」字樣之非高

價住宅（含基地），所辦理之抵押貸款。 

(六)購地貸款：指金融機構承作借款人為購買都市計畫劃定之住宅區或商業區

土地，所辦理之抵押貸款。 

(七)餘屋貸款：指金融機構承作建築業者以新建餘屋 2住宅(含基地)為擔保，

所辦理之抵押貸款。 

(八)工業區閒置土地抵押貸款：指金融機構承作借款人以工業區閒置土地為擔

保，所辦理之抵押貸款。 

(九)建築業者：指以銷售為目的，從事土地、建物及其他建設等不動產投資興

建之行業；或從事住宅建物興建之建築工程行業。 

(十)新建餘屋住宅(含基地)：指屋齡五年內且仍維持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之

住宅(含基地)。 

(十一)工業區閒置土地：指金融機構經向財團法人金融聯合徵信中心查詢，為

經濟部轄管工業區閒置土地公告清冊所列之土地。 

(十二)借款人：指自然人及公司法人。 

三、金融機構承作公司法人之購置住宅貸款，其貸款條件限制如下：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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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不得有寬限期。 

(二)貸款額度最高不得超過住宅(含基地)鑑價或買賣金額較低者之三成。 

(三)除前款貸款額度外，不得另以修繕、周轉金或其他名目，額外增加貸款金

額。 

四、金融機構承作自然人之購置住宅貸款，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購置高價住宅貸款：其貸款條件之限制，適用前點各款之規定。 

(二)購屋貸款：應向財團法人金融聯合徵信中心辦理歸戶查詢借款人有無以房

屋(含基地)為抵押之擔保放款，且用途代號為「1」(購置不動產)者(以下

稱房貸)，並應確認「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借款人名下有無

房屋；其貸款條件限制如下： 

1.無房貸但已有房屋者：適用前點第一款規定。 

2.已有一戶房貸者：除適用前點第一款及第三款規定外，貸款額度最高

不得超過住宅(含基地)鑑價或買賣金額較低者之五成。 

3.已有二戶以上房貸者：適用前點各款之規定。 

五、金融機構承作購地貸款，其貸款條件限制如下： 

(一)借款人應檢附購買土地具體興建計畫，並切結於一定期間內動工興建。 

(二)貸款額度最高不得超過購買土地取得成本與金融機構鑑價金額較低者之

五成，其中一成應俟借款人動工興建後始得撥貸。 

(三)除前款貸款額度外，不得另以周轉金或其他名目，額外增加貸款金額。 

六、金融機構承作餘屋貸款，其貸款額度最高不得超過金融機構鑑價金額之三

成。除前項貸款額度外，不得另以周轉金或其他名目，額外增加貸款金額。 

七、金融機構承作工業區閒置土地抵押貸款，其貸款額度最高不得超過金融機

構鑑價金額之四成。除前項貸款額度外，不得另以周轉金或其他名目，額

外增加貸款金額。工業區閒置土地抵押貸款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適用前

兩項規定： 

(一)抵押土地已動工興建開發。 

(二)借款人檢附抵押土地具體興建開發計畫，並切結於一年內動工興建開發。 

八、金融機構承作不動產抵押貸款，其屬依都市更新條例、都市危險及老舊建

築物加速重建條例或其他配合政府相關政策之重建案件，不適用本規定。 

九、金融機構承作不動產抵押貸款而為鑑價時，應確實依其內部授信規範及主

管機關之規定辦理。金融機構辦理前項貸款之轉貸或展期，不得藉由重新

鑑價提高貸款金額。 

十、金融機構應依中央銀行規定之格式，定期確實填報不動產抵押貸款情形。

金融機構辦理不動產抵押貸款業務，應訂定內部風險控管、作業程序及其

他必要之內部規範；其內部規範之貸款條件較本規定嚴格者，應依其內部

規範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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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本規定中華民國一百十三年九月二十日修正生效前，金融機構已錄案辦

理尚未撥款之不動產抵押貸款案件，適用錄案時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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